弘光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設備借用申請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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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設備借用申請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1條  弘光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有效運用與管理圖書資訊處(以下簡稱本處室)設備，特訂定本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
第2條  凡借用本中心相關設備者，請填寫本申請單，並於使用前提出申請。

第3條  借用細則：

一、借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生，借用時間以當日為限，但有特殊需求經本中心核可者不在此限。

二、使用目的限為學校主辦之活動或教學上所需，借用時應出示並留置證件，歸還時返還其證件。

三、器材使用以預約登記之優先順序為準，但以學校活動與上課優先借用。

四、借用器材逾期歸還達二次(含)以上者，停止其借用資格一學期。

第4條  器材歸還時由本中心人員清點數量，若有損壞須照價賠償，或自行購買原物償還。
第5條  剪輯影帶者，需自備機器於中心轉錄至剪輯電腦。其相關設備使用完畢，需將檔案自行備份，本中心不負保管之責任。
第6條  非經本處室同意，不得拆卸、移動或刪除任何軟、硬體設備。
第7條  使用者不得擅自載入、拷貝非法軟體或剪輯未經授權之影像畫面，並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律規定，如有違背須自負法律責任。
第8條 各單位借用器材須遵循本辦法辦理，否則一概不予受理。
第9條 租借與歸還器材時，須於上班時間內辦理。

第10條 本辦法經圖書資訊處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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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單修訂日期：108.10.01


保存期限：一學年


保存期限：一學年











